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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年 1�月 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用自有资金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并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719.48�万股且不超过 1,438.96�万股，回购价格不超过 14.72�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有关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8�

日、2022�年 1�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

告书》(公告编号：2022-010)。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2年2月21日，公司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22年2月22日披露了《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二）2022年5月12日，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14,389,50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999996%，回购最高价格10.40元/股，回购最低价格6.88元/股，回购均价8.73元/股，使用资金总额125,

577,230.18元（不含佣金等税费）。

（三）公司已按披露的方案完成回购，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方案。

（四）本次回购股份使用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债

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

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2022年1月8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详见公司披露的《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经公司内部核查，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首次披露回购股份事项之日起至发布本公告前

一日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票情况。

四、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14,389,508股，现存放于公司开立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拟用于后续实施员

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计划。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

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执行。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友发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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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视频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6,138,8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86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常建鸣先生因公无法参加会议，经公司董事一致同意推选董事

刘晋平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视频通讯会议方式）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

召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常建鸣、傅磊、Ted� T.Lin、鲁晓冬、黄苏融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邵颂一、黄德山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此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478,362 99.7842 660,476 0.2158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138,838 100 0 0 0 0

18、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之与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及其相关联法人、自然人关联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898,838 100 0 0 0 0

19、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之与除“上海鸣志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及其相关联法人、自然人” 以外的其他关联方关联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8,198,838 1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72,705,746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8,720,000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4,713,092 100 0 0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905,176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13,807,916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3,433,092 100 0 0 0 0

2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3,433,092 100 0 0 0 0

3 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3,433,092 100 0 0 0 0

4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5 关于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6 202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33,433,092 100 0 0 0 0

7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33,433,092 100 0 0 0 0

8 关于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9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10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及2022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11

关于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1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2,772,616 98.0244 660,476 1.9756 0 0

13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14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15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16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17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33,433,092 100 0 0 0 0

18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之与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相关联法人、

自然人关联的日常关联交易

28,753,092 100 0 0 0 0

19

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之与除“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相关联法

人、自然人” 以外的其他关联方关联的日常关联交易

15,493,092 1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其相关联法人、自然人回避表决的议案有：18、19。 其中：

议案18.�上海鸣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凯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议案19.� 上海晋源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和金宝德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2、 涉及现金分红分段表决的议案：4；

3、 涉及重大事项，对5%以下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有：1、2、3、4、5、6、7、8、9、10、11、12、13、14、15、

16、17、18、19；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王舒庭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256证券简称：广汇能源公告编号：2022-03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5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乌鲁木齐市新华北路165号中天广场43楼9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22,514,5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38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

长韩士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其中：董事梁逍、刘常进、谭柏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独立董事谭学、蔡

镇疆及甄卫军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监事王国林、李江红及陈瑞忠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及高管出席情况：董事、董事会秘书倪娟现场出席会议；公司董事、总经理闫军，董事、副总

经理兼财务总监马晓燕现场出席会议；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梁逍，董事、副总经理刘常进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副总经理阳贤现场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0,281,974 99.9261 694,780 0.0230 1,537,780 0.0509

2、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0,281,974 99.9261 694,780 0.0230 1,537,780 0.0509

3、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0,281,974 99.9261 692,400 0.0229 1,540,160 0.0510

4、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8,311,656 99.8609 2,681,198 0.0887 1,521,680 0.0504

5、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2,494,154 99.9993 20,380 0.0007 0 0.0000

6、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0,301,374 99.9268 692,780 0.0229 1,520,380 0.0503

7、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22年度审计费用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14,138,174 99.7228 6,854,680 0.2268 1,521,680 0.0504

8、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2,071,954 99.9853 425,180 0.0141 17,400 0.0006

9、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公司内部问责委员会董事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2,492,854 99.9992 20,380 0.0007 1,3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9,127,690 99.5571 13,369,444 0.4423 17,400 0.0006

11、议案名称：关于《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1,318,124 99.9604 1,195,110 0.0395 1,300 0.0001

12、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09,127,690 99.5571 13,385,544 0.4428 1,300 0.0001

13、议案名称：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高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度现金分红比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2,494,154 99.9993 20,380 0.000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

财务决算报告

890,526,467 99.5302 2,681,198 0.2997 1,521,680 0.1701

5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894,708,965 99.9977 20,380 0.0023 0 0.0000

6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

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892,516,185 99.7527 692,780 0.0774 1,520,380 0.1699

7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2022年度审

计费用标准的议案

886,352,985 99.0638 6,854,680 0.7661 1,521,680 0.1701

8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公司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894,286,765 99.9505 425,180 0.0475 17,400 0.0020

10

关于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

摘要的议案

881,342,501 98.5038 13,369,444 1.4942 17,400 0.0020

11

关于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的议案

893,532,935 99.8663 1,195,110 0.1336 1,300 0.0001

12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2年

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881,342,501 98.5038 13,385,544 1.4961 1,300 0.0001

13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高

公司未来三年 （2022-2024）年

度现金分红比例的议案

894,708,965 99.9977 20,380 0.002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9、13由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10-12在参与公

司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核心员工等自然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由

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明、姜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已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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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

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2年5月13日召开了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

持有人会议。 本次会议应收到《议案表决书》198份，实际收到有效《议案表决书》198份，代表员工持股计划

份额4548.75万份，占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总份额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符合公

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等有关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汇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同意4548.75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

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设管理委员会，对员工持股计划负责，切实维护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合法权

益，是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机构。 管理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人，管理委员会委员的

任期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4548.75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

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刘光勇先生、阳贤先生、徐云女士为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其中：刘光勇先

生为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4548.75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

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同意授权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相关事项，包括：

（一）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

（二）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三）代表全体持有人授权管理委员会主任行使股东权利；

（四）经持有人会议授权，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股份的股权质押事宜；

（五）办理持股计划所购买股票的锁定和解锁卖出的全部事宜；

（六）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终止时对计划资产进行清算；

（七）制定、执行员工持股计划在存续期内参与公司增发、配股或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再融资事宜的方案；

（八）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继承、赎回事宜登记；

（九）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十）授权公司证券部、综合部管理员工持股计划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4548.75万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100%；反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

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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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4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祥航空” 或“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九元航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九元航空” ）2022年4月份合并主要运营数据：

（一）运营情况

2022年4月，公司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下降91.12%，其中国内、国际航线客运运

力投入同比变动分别为-91.65%和-50.53%；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下降93.80%，其中国

内、国际航线旅客周转量同比变动分别为-94.10%和-59.71%；客座率为57.73%，同比下降24.98%，其中

国内、国际航线客座率同比变动分别为-24.45%和-9.87%。

2022年4月，公司国内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较上月环比下降83.31%，国内旅客运输

量（按收入客公里计）环比下降84.66%，国内航线客座率环比下降5.23%。 公司将持续积极把握市场需

求，配合落实党中央“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要求，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市场供求和防控政策变化，及时优

化航线航班布局和运价。

（二）运力情况

指标 2022年4月 同比增长 当年累计 同比增长

运力

可用吨公里 （ATK）（万吨

公里）

3,820.16 -90.72% 102,209.01 -29.75%

国内 3,098.49 -92.27% 89,968.79 -36.29%

国际 721.67 -9.36% 11,937.43 243.51%

地区 0 -100.00% 302.79 -62.40%

可用座位公里

（ASK）（万人公里）

31,383.16 -91.12% 815,822.47 -34.63%

国内 28,864.41 -91.65% 801,600.01 -34.23%

国际 2,518.75 -50.53% 11,719.85 -46.85%

地区 0 -100.00% 2,502.61 -65.18%

可用货运吨公里

（AFTK）（万吨公里）

995.21 -89.39% 28,781.28 -13.23%

国内 500.23 -94.44% 17,821.07 -43.46%

国际 494.98 46.47% 10,882.66 630.07%

地区 0 -100.00% 77.55 -51.03%

载运量

收入吨公里（RTK）

（万吨公里）

1,982.93 -92.76% 55,094.11 -39.10%

国内 1,759.83 -93.46% 50,491.98 -43.03%

国际 223.10 -41.64% 4,434.30 182.55%

地区 0 -100.00% 167.83 -38.68%

收入客公里

（RPK）（万人公里）

18,117.52 -93.80% 537,928.87 -43.25%

国内 17,025.21 -94.10% 529,823.35 -43.31%

国际 1,092.31 -59.71% 6,284.46 -40.30%

地区 0 -100.00% 1,821.06 -34.01%

收入货运吨公里

（RFTK）（万吨公里）

361.66 -73.63% 7,400.24 22.78%

国内 233.95 -80.91% 3,517.10 -34.50%

国际 127.71 -8.63% 3,875.80 515.85%

地区 0 -100.00% 7.34 -73.72%

乘客人数（千人次） 129.58 -93.53% 3,535.38 -44.96%

国内 126.54 -93.64% 3,509.11 -44.97%

国际 3.04 -56.01% 14.94 -45.81%

地区 0 -100.00% 11.33 -39.25%

货物及邮件数量（吨） 2,174.62 -74.31% 28,964.05 -21.96%

国内 1,712.49 -78.83% 22,667.29 -36.26%

国际 462.13 43.76% 6,225.53 373.03%

地区 0 -100.00% 71.23 -70.32%

载运率

客座率 57.73% -24.98% 65.94% -10.00%

国内 58.98% -24.45% 66.10% -10.57%

国际 43.37% -9.87% 53.62% 5.88%

地区 - - 72.77% 34.37%

货物及邮件载运率 36.34% 21.72% 25.71% 7.54%

国内 46.77% 33.14% 19.74% 2.70%

国际 25.80% -15.56% 35.61% -6.61%

地区 - - 9.46% -8.18%

综合载运率 51.91% -14.61% 53.90% -8.28%

国内 56.80% -10.29% 56.12% -6.64%

国际 30.91% -17.10% 37.15% -8.01%

地区 - - 55.43% 21.44%

注：上述相关指标含义如下：

（一）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收费载运的可用收费载运吨位。

（二）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数乘以可出售座位数。

（三）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四）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吨位量。

（五）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六）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七）客座率：指实际完成的收入客公里与可用座位公里之比。

（八）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收入货运吨公里与可用货运吨公里之比。

（九）综合载运率：指运输飞行所完成的运输总周转量与可提供吨公里之比。

（三）本月公司引进及退役的飞机型号和数量

本月公司及九元航空引进飞机0架，退役飞机0架。

截至2022年4月30日，本公司运营81架A320系列飞机（其中27架为A321机型，17架为A320neo机

型，3架为A321neo机型），6架波音787系列飞机。 本公司子公司九元航空实际运营23架飞机，均为波音

737系列飞机。

（四）机队规模

单位：架

引进方式 飞机型号 数量

自购 A320系列 17

自购 B787系列 3

融资租赁 B787系列 3

融资租赁 A320系列 19

经营租赁 A320系列 45

自购 B737系列 2

融资租赁 B737系列 1

经营租赁 B737系列 20

合计 — 110

以上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

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吉祥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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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子公司业务发展，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22年4月1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2022年4月27日召开的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等事项，担保决议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

日起一年或至公司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同一个被担保方担保事项止。 担保事项均已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管理层， 根据银行审批情况协商签订担保协议、 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具体情况请参见公司

2022年4月12日、2022年4月28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在上述股东大会审批范围内， 公司近期为以下子公司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等

事项提供了担保：

1、海王（天津）医疗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海王”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成都瑞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成都瑞希” ）向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四川帆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帆远” ）向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广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海王集团”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广东海王集团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

人民币33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6、安阳恒峰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阳恒峰” ）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7、宁夏海王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海王” ）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4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宁夏海王向中电通商商业（天津）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

民币3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9、河南东森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东森” ）向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

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6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河南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海王集团” ）向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7197.28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1、河南海王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海王器械” ）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22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2、山东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王集团” ）向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历下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735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3、亳州海王银河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亳州海王” ）向安徽蒙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4、海王医药安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庆海王” ）向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

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5、安徽海王皖南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王皖南” ）向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济川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安庆海王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16、海王皖南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宣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安庆海王为其在该行

不超过人民币135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7、安徽海王国安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国安” ）向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申请

融资保理服务， 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18、安徽海王天成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天成” ）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二、近期担保实施情况

（一） 为天津海王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

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天津海王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

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3、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 (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

息、罚息和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

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

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4、保证期间：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为成都瑞希向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成都瑞希向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

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罚息及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依法应当加倍支

付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查询费、律师代理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为四川帆远向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四川帆远向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

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罚息及迟延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期间依法应当加倍支

付的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垫付的有关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物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查询费、律师代理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 为广东海王集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

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广东海王集团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

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荔湾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80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债权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

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4、保证期间：

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为广东海王集团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

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广东海王集团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

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33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署《保证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33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本金、 支付自银行要求保证人支付担保款项之日起至银行收到全部担保款项

为止相关担保款项上产生的违约利息以及一经要求立即全额补偿银行因对保证人执行本保证书而产生

的全部开支（包括律师费）。

（六）为安阳恒峰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安阳恒峰向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

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阳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3、保证范围：

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以及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产生的全部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等全部债权。

4、保证期间：

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七）为宁夏海王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宁夏海王向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该行

不超过人民币4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城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4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承诺费，因汇率变动而引起的损

失等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 以及债权人因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诉讼费、 仲裁

费、律师费、评估费、鉴定费、拍卖费等一切费用。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八）为宁夏海王向中电通商商业（天津）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宁夏海王向中电通商商业（天津）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公司为其在

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电通商商业（天津）保理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保理商：中电通商商业（天津）保理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应当向保理商支付的全部款项和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受让价款即

保理本金、保理利息、服务费、迟延违约金、经济损失赔偿金、其他应付款项以及保理商为实现债权而支

付的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合理律师费、代理费、咨询服务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九）为河南东森向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河南东森向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公司为其在该公司不超过

人民币6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原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65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本金、利息（含保理融

资期间利息、宽限期利息、罚息、逾期利息、复利等）、管理费、服务费、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等费用。

4、保证期间：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 为河南海王集团向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

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河南海王集团向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公司为其在

该公司不超过人民币7197.28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签署《公司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权利人：上海睿海创世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7197.28万元。

3、保证范围：

被保证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以及欠付权利人的任何债务， 包括但不限于让与人应

转付应收账款回收款的义务、让与人应支付回购价款的义务、让与人应返还应收账款受让款的义务、让

与人应支付保理费的义务、让与人应支付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及其他应付款项的义务；以及权利人及其

指定人士因行使主合同项下的权利或为实现主合同项下债权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律师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鉴定费、差旅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十一）为河南海王器械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河南海王器械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司为其在

该行不超过人民币22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200万元。

3、保证范围：

债务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保管担保财产的费用及实现债权和实

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4、保证期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二） 为山东海王集团向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下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山东海王集团向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下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

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735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下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济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历下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735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4、保证期间：

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的三年。

（十三）为亳州海王向安徽蒙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亳州海王向安徽蒙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安徽海王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蒙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

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安徽蒙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

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一笔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四） 为安庆海王向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安庆海王向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公

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与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安徽桐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

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一笔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五） 为海王皖南向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川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王皖南向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川支行申请综合授信，安庆海

王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安庆海王与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川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

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海王医药安庆有限公司

债权人：宣城皖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川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4、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

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等）。

4、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一笔借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六） 为海王皖南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宣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

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海王皖南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宣州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安庆海

王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135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安庆海王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宣州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海王医药安庆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宣城宣州支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限额为人民币135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

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大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4、保证期间：

自主合同下的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十七）为安徽国安向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安徽国安向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融资保理服务，安徽海王医药集

团有限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安徽中安商业保理有限责任公司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保理融资本金、利息、宽限期利

息、保理服务费、违约金、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等。

4、保证期间：

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各具体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十八）为安徽天成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保证担保实施情况

因业务发展需要，安徽天成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安徽海王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为其在该行不超过人民币500万元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

要内容如下：

1、合同签署方：

保证人：安徽海王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

2、保证方式及金额：

保证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被担保债权的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500万元。

3、保证范围：

主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

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

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4、保证期间：

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三、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累计担保余额约为人民币56.57亿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为1.38亿元，其他均为对

子公司担保），约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77.41%，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